　　Anonymous Christianity 隱名基督教 此為拉納（Rahner{\LinkToBook:TopicID=983,Name=Rahner, Karl}）發展出來的神學觀念，用來解釋有些人得救，並不是透過天主教公認的信仰而致。這是拉納按著他某些最基本之神學思想而組成的；他認為每一個人在反省他的生命及存在之前，基本上都是趨向神的，而神更是在恩典（Grace{\LinkToBook:TopicID=519,Name=Grace}）中把自己作為禮物給予每一個人的內心，人可以拒絕或接受。故此無論何時何地，神均存在於人的經驗中；換句話說，與神發生救贖的關係是可能的，也是普世性的，這與神願意萬人得救的旨意互相呼應（參普救主義，Univers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198,Name=Universalism}）。神這種普世啟示，以及使這啟示觀念成為可能的救贖經驗，是人懂得反省之前便已存在，是隱伏在人的經驗之中；後來有些人經過反省功夫能明白過來，並且以明晰的觀念表達出來。世界各種宗教，就是能把對神的這種「先驗的」經驗表達出來，並且以種種社會的和歷史的建制作存在的模式。再者，不單非基督教之宗教有救恩，連無神論者（Atheist{\LinkToBook:TopicID=167,Name=Atheism}）也可以得救，他們只不過沒有按宗教詞彙來反省其先驗經驗而已。
　　對拉納來說，基督教中神特殊的啟示（Revel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18,Name=Revelation}）是「明確又直接的」（categorical）啟示，是透過歷史形式（聖經與耶穌基督）而啟示，它正是祂普世性、先驗性之啟示的外在形式；因此普世性的啟示與教會內的救恩是一樣的，外在又明確的啟示是可能的，正如普世又隱藏的啟示也是可能的一樣。透過隱藏啟示而得救的基督徒，拉納稱之為「隱名基督徒」；他們是「隱名的」，因為他們沒有明確的基督教信仰。那麼，為什麼要把基督徒分作明確與隱名的兩種呢？因為拉納仍然堅持除了基督以外，人間沒有別的拯救方法，故隱名基督徒仍需要與基督發生關係。
　　這怎麼可能呢？耶穌基督是神向人自我顯示的、最完全的，也是最後的形式，祂那至尊、獨特的身分，能使人與神發生救恩關係，這種關係在每一個人的心靈內都是可能的，因此連隱名的基督徒也是不自知地向著基督。拉納甚至說，隱名的基督徒也是因著耶穌基督而得救。
　　拉納「隱名基督教」一觀念，在羅馬天主教的思想內極具影響力；但同時亦受到其他天主教神學家嚴厲的批評。巴爾塔薩（Balthasar{\LinkToBook:TopicID=180,Name=Balthasar, Hans Urs von}）認為他把聖經對神的啟示相對化起來；龑漢斯（Ku/ng{\LinkToBook:TopicID=698,Name=K●ung, Hans 龑漢斯}）雖然承認非基督徒也可以得救，但認為「隱名基督教」這觀念，對非基督徒是不能接受的，其結果是使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之間根本無法有對話，世界別宗教對基督教的挑戰也因而消失了。
　　要全盤檢討拉納這個概念，我們就先得明白他怎樣解釋先驗經驗與基督徒的救恩，因為這二者都是「隱名基督教」的理論基礎。拉納對神學的了解，基本上是從先驗層次入手，結果使他對歷史及人之經驗等方面不夠重視，進而也就輕忽了神藉耶穌基督傳遞啟示的歷史特性。
　　另參︰基督教與其他宗教（Christianity and Other Religions{\LinkToBook:TopicID=279,Name=Christianity and Other Religions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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